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中旬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中旬

分。要将非税收入纳入部门预算，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部门预

算，就必须将非税收入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非税执收单位

应科学制定年度非税征收计划，对非税项目逐项、逐个标准进

行分析测算，提高征收计划的科学性；财务部门要强化非税收

入预算管理，将非税年度征收计划与部门预算相衔接，与税收

计划一同编入财政预算，实行收入全额上解、支出统筹安排，

实现非税收入与部门预算的完整结合，严格实施预算管理，

增强政府统筹安排财力的能力。

3. 加强非税收入集中收缴，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
革。按照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要求，

政府非税收入最终将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收入直达

国库，实现单一账户管理，从而在较大程度上预防和遏制财政

性资金被截留、挪用、转移和占压等腐败行为。

4. 完善非税收入征管措施，加强对非税代理银行的监
管。根据规范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要求，在认真总结近年来

预算外资金征管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非税收入“征、管、

查”制度；适时做好“票款分离”工作；充分利用现行的非税收

入收缴电子信息管理系统，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作为非税资

金的管理部门，财政和银行要各司其职。人民银行应加大对代

理银行代收政府非税收入的监管力度，对截留代收资金及无

正当理由延解、占压非税收入的，查实后要依法处理，确保财

政、执收单位、国库及时得到入库信息，保证各方对账信息的

一致性，全面监控非税收入收缴情况，缩短非税收入在途时

间，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和效率。

5. 加快票据管理改革，坚持以票管收，实现源头控制。非
税收入征管中，源头控收是首要环节，票据管理是关键环节，

要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票据的领购销等日常管理，严格进行

审核，及时纠正票据使用中的违规行为。根据基层执收单位工

作实际，增加非税收入票据种类，解决自制票据或其他非法使

用票据的问题，严格票据管理，有效监控非税资金的去向，加

强对非税收入收缴工作的管理。

6. 加快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相关法制建设。《政府收支
分类改革方案》已全面实施，非税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地位日

益重要，有必要在法律法规中明确非税收入的范围、管理部

门、管理权限、票据使用、资金解缴、预决算编制、监督检查等

内容，使非税收入征管的每一个环节都处于法规的严密监控

中，并对现有涉及非税收入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归纳整

理，使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非税收

入规范化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 .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 .财综
咱2004暂53号袁2004-07-23

2.李玉梅.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建议.预算管理与会计袁
2006曰9

EPC为英文 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的缩
写，是一种工程总承包模式，在这种合同模式下，业主要求总

承包商不仅要承担项目施工工作，而且要承担设计、采购、试

运行工作。这种模式起源于 20世纪 70年代末美国的石油化
工行业，后来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并在电力、矿业、水处

理设施等工业项目和公用设施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一、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下 EPC模式的税款征收方法
电力工程采用 EPC模式一般在签订总承包合同时直接

约定了工程总价款、设备总包金额和建安总包金额，这就会涉

及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营业税。

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下，与总承包模式有关的增值税和营

业税的征收规定如下：

1. 增值税。《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按照销售货
物的销项税额和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的差额缴纳增值税。按

照此规定，总承包商按照购买分包商设备和材料取得的增值

税进项税票列明的税额确认进项税额，按照给业主开具的增

值税发票列明的税额确认销项税额，两者的差额就是应交的

增值税额。

2. 营业税。《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建筑业工程实行总
承包、分包方式的，总承包人按照总包金额扣除分包金额后的

差额缴纳营业税。按照此规定，总承包商可以按照建筑安装的

总包金额扣除分包金额后的余额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税费。

电力工程 EPC模式下的纳税筹划

王新传 袁 星

渊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武汉 430024冤
【摘要】 EPC模式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上越来越流行，我国的工程建设领域也在积极推广，其应用正从传统的石油化

工行业向电力、矿业等行业领域扩展。本文主要对电力施工企业采用 EPC模式承接电力工程的纳税筹划进行探讨。
【关键词】电力工程 EPC模式 纳税筹划 增值税 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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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力工程 EPC模式下的纳税模型及分析
通过分析与归纳，我们可以建立设备和建安总税金的数

学模型。假设：某企业已中标总造价为 A万元的总承包工程，
总包合同签订前经过项目评审，预计设备分包金额为 B万元
（价税合计），建安分包金额为 C万元，设备总包金额大于（等
于或小于）设备分包金额，设备增值率为 X（可以为负数，即总
包金额小于分包金额），那么，设备总包金额为 B（1+X）万元
（价税合计），建安总包金额为［A-B（1+X）］万元，则纳税模型
如下（以武汉市的税率为例）：

总税金越增值税及附税淤+增值税附税于+营业税金及附

加= 伊17%伊（1+7%+3%+2%）+ 伊0.2%+［A-B

（1+X）-C］伊3.56%
其中：增值税及附税淤指增值税（17%）、城市维护建设税

（7%）、教育费附加（3%）、堤防费（2%）；增值税附税于指按照
设备总包金额的 0.1豫分别计算价格平抑基金和地方教育发
展费；营业税金及附加指营业税本身及附加税费（合计为

3.56豫）。
以下分 X<0、X逸0两种情况分别进行分析和举例说明。
第一种情况：当 X<0时，设备增值率为负数，即设备总包

金额小于设备分包金额。此情况下，由于设备分包金额大于总

包金额，导致增值税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但非因失误多缴

或预缴增值税，国家不可能返还增值税，故增值税及附税淤不
可能为负，最大只能为 0，模型可简化为：

总税金=0+ 伊0.2%+［A-B（1+X）-C］伊3.56%

然而，若 X<0，则设备总包金额减小，相反，建安总包金
额就会增大，在建安分包金额不变时，营业税的计税基数就会

增大，总税金也随之变大。

例 1：设某企业已中标总造价为 1 000万元的总承包工程，
与业主签订总包合同前，企业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项目评审，

评估该工程设备将分包 400万元，建安将分包 300万元，毛利
为 300万元（暂不考虑工程管理费用）。

假设一：企业与业主签订总包合同时约定设备金额为

350万元，则建安金额为 650万元（1 000-350），将承担的增
值税和营业税计算如下：

总税金越0+350衣（1+17豫）伊0.2豫+（700-350）伊3.56豫越
13.06（万元）
考虑税金后的工程毛利为：300-13.06=286.94（万元）。
假设二：企业与业主签订总包合同时约定设备金额为

300万元，则建安金额为 700万元（1 000-300），将承担的增
值税和营业税计算如下：

总税金越0+300衣（1+17豫）伊0.2豫+（700-300）伊3.56豫越
14.75（万元）
考虑税金后的工程毛利为：300-14.75=285.25（万元）。
第二种情况：当 X逸0时，设备增值率不小于 0，即设备总

包金额大于或等于设备分包金额。此情况下，由于设备总包金

额大于或等于设备分包金额，故销项税金大于或等于进项税

金，即增值税大于或等于 0。根据前文的纳税模型，有如下简
化模型：总税金越0.128 8BX+0.001 7B+（A-B-C）伊0.035 6。

其中：A为合同总金额；B为设备分包金额；C为建安分
包金额。

不难看出，X作为变量，当它越接近于 0时，总税金越小。
例 2：承例 1，企业与业主签订总包合同时约定设备金额

为 400万元，则建安金额为 600万元（1 000-400），将承担的
增值税和营业税计算如下：

总税金越0.128 8BX+0.001 7B+（A-B-C）伊0.035 6越0+
400伊0.001 7+（1 000-400-300）伊0.035 6越11.36（万元）

考虑税金后的工程毛利为：300-11.36=288.64（万元）。
例 3：承例 1，企业与业主签订总包合同时约定设备金

额为 500万元，则建安金额为 500万元（1 000-500），将承担的
增值税和营业税计算如下：

总税金越0.128 8BX+0.001 7B+（A-B-C）伊0.035 6越0.128 8伊
400伊25豫+400伊0.001 7+（1 000-500-300）伊0.035 6越20.68（万
元）

考虑税金后的工程毛利为：300-20.68=279.32（万元）。
三、电力工程 EPC模式下合同签订技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当设备总包金额与设备实际分

包金额大致相等时，企业的总体税负最轻，因而用准确的设备

分包金额来指导确定设备的总包金额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那

么，总承包商应该怎样巧妙地与业主签订总包合同才能最大

限度地降低税负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援 在签订总包合同前若有充分的时间，则务必认真做好
项目评审，尤其在设备分包金额的评审上应尽可能准确。以此

去指导总包合同中设备与建安金额的划分，将会最大限度地

降低企业税负。同时，总包合同中设备总包金额应适当比设备

分包金额大，以避免增值税长期零申报所带来的纳税风险。

2援 在签订总包合同前若来不及组织人员进行项目评审，
则可与业主在总包合同中只约定工程总价款，待组织项目评

审后再与业主签订补充协议明确设备和建安的具体金额。

3援 在签订总包合同前若无法准确评审设备和建安分包
金额，则可将总包合同划分为设备、建安和其他三部分，并尽

量降低设备金额。“其他”部分所对应的发票可与业主约定，根

据合同实际执行过程中款项的性质提供相应的发票（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建安发票）。

4援 对于承接单个工程而言，应该严格按照设备总包金额
略大于设备分包金额来签订合同；而对于先后承接多个工程

而言，尤其是面对同一个业主承接多项工程时，若前面的工程

由于设备评审的原因造成设备总包金额过大或过小，在承接

新工程时可与业主协商调整新工程的设备总包金额来达到所

有工程设备总、分包金额的大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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